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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2016-041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概述 

江西江特电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特电动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

持股比例为 80.56%，为加快江特电动车的发展，提高运行效率，公司拟以人民币 1.01

元对应每份出资额的价格收购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等 16 位股东持有的江特电动

车 19.44%的股权，本次收购合计金额约为 1,767.5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江特电动车 100%的股权。 

 2、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交易对手方之一江西江特实业有限

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交易对方邹克琼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本次收

购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情形。 

3、本次收购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关联董事朱军、

卢顺民在表决时回避了表决，全体董事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项议案，独立董事对该项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江特电动车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36090311000007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9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邹克琼 

 经营范围：老年代步车、助老助残电动轮椅及配件、驱动电机、驱动总成、电

池包的研发、生产、销售及进出口贸易；短途新能源电动汽车的研发及销售；代步

车、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的租赁、售后服务；品牌汽车销售、二手车销售、汽车

用品、汽车精品及零配件销售；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咨询、二手车经纪；汽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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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一类汽车、二类汽车整车维修、

汽车美容；机动车辆保险代理；异地违章代理、机动车年检代理、代理车辆登记业

务。 

 公司住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宜商大道 139号 

具体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884.46 783.83 5,083.71 

非流动资产 1,077.58 1,342.53 2,094.74 

资产总计 1,962.04 2,126.37 7,178.45 

流动负债 99.80 909.09 166.95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99.80 909.09 166.95 

净资产 1,862.24 1,217.28 7,011.50 

项目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149.45 301.61 378.29 

利润总额 -81.83 -937.17 -1,605.85 

净利润 -62.15 -777.65 -1,205.78 

 

三、交易对手方、关联方及收购完成后的股权比例情况： 

1、本次交易对手方为公司关联方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他江特电动车员工

合计 16人。  

2、关联方介绍： 

2.1 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 

名称：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360900210012953 

住所：宜春市袁州区东风路 19号 

法定代表人：卢顺民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及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技

术服务。 

成立日期：2011 年 10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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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389,194,797.46 元，净资产为 130,044,797.46 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

95,051,599.94 元。 

2.2 邹克琼 

邹克琼为公司副总裁，高级管理人员，2008 年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4 年起

分管江特电动车。 

3、具体收购情况如下表： 

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前账面净资产 7,011.50 万元，评估价值 9,165.00 万元，评估增值

2,153.50万元，增值率 30.71 %。 

本次收购以江特电动车的评估价为基础，并经友好协商确定每份出资额对应价

格为 1.01元。 

 3.1收购前江特电动车股权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1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7250 80.56 

2 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 1000 11.11 

3 范起来 200 2.22 

0.06% 

57.43% 

50% 50% 

16.40% 

朱 军 卢顺民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 

关联人权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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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收购后江特电动车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有股权比例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9000万元 100% 

合计 9000万元 100%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甲方：交易对方 

乙方：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结合北京卓信大

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江

西江特电动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项目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

(2016)第 8119号〕和宜春正源联合会计事务所出具的《江西江特电动车有限公

司审计报告》〔赣宜春正源审字（2016）第 27号〕，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

4 邹克琼 115 1.28 

5 龚巧伟 100 1.11 

6 章涛 80 0.89 

7 刘志坚 50 0.56 

8 韩卫东 30 0.33 

9 陈左力 30 0.33 

10 晏晓辉 25 0.28 

11 肖文忠 25 0.28 

12 刘翔 25 0.28 

13 黄玉萍 25 0.28 

14 钟维 20 0.22 

15 田艳伟 15 0.16 

16 黎理茂 5 0.06 

17 孔凡伟 5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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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双方经友好协商，在平等互利自愿的基础上，就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股权出资转让的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以资信守。 

1、出资转让价格 

依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江西江特电动车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项目评估报告》

〔卓信大华评报字(2016)第 8119号〕，标的公司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9165万元。

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标的公司每 1元出资额的转让价格为 1.01元。 

2、出资转让款支付方式 

1）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乙方将本协议所涉出资转让款汇入甲方指

定帐户。 

2）甲方在十个工作日内，协助乙方完成本协议所涉出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3、出资转让资产界定日 

经双方协商，确定标的公司出资转让的资产界定日为 2015 年 12月 31日。 

4、保证和承诺 

甲方承诺： 

1）、甲方拥有的标的公司出资额真实合法有效，未进行质押、担保，不存

在权利受限制的情形，甲方对于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出资额拥有完全的所有权

和处置权，无任何纠纷。 

2）、协议生效后甲方积极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等与本次出资转让相关的所有

手续。 

乙方承诺： 

1）、乙方是合法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 

2）、乙方具备支付股权转让款能力。 

4、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均适用本条约定的违约责任。 

2）、若乙方违约无故不受让本协议约定的出资额，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与出

资转让款相同金额的违约金作为赔偿。 

3）、如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甲方应向乙方

退还出资转让款，同时向乙方支付与出资转让款相同金额的违约金作为赔偿。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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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对江特电动车的收购能够加快江特电动车的发展，该投资事项对公司2016

年业绩无影响。 

2、存在的风险 

本次收购后江特电动车能否取得较大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度与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邹克琼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0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收购江西江特实业有限公司及江特电动车员工持有的江西江特电动车有限

公司的股权价格公允，未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其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收

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